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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398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佛山市

南海区地方税务局 佛山市南海区社会

保险基金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购房

资格审核的通告
近期，经区地税、社保等部门抽查发现，部分购房人涉嫌采取伪造、假冒税务或社保证明等手段，隐瞒真实情况，骗取购房资格，规避限购政策，严重扰乱了我区房地产市场秩序。为进一步严格落实佛山市房地产调控政策要求，现就我区关于加强购房资格审核，做好税务和社保证明文件的核验工作等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购房人所提供的购房资格证明材料，是房屋交易、办理权属登记的前提和依据。购房人可以自行到“市民之窗自助机”或社保、税务等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核验购房证明材料。如购房人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与购房人解除合同，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均由购房人自行承担。如涉及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处理。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要在购房人签订购房合同或认购合同前全面审查购房资格，教唆、诱导或协助购房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经查证属实的，立即责令停业整顿，诚信扣分，通报市、区房地产行业协会进行谴责，并纳入“失信企业黑名单”重点管理。如涉及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处理。

三、对通过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购房资格的购房人，其房屋交易行为不予认可。经查证属实的，注销双方的网签合同、撤销购房合同备案，取消入户、入学资格。同时，将购房人的失信行为通报有关部门，纳入“失信购房人黑名单”重点监督。

四、区住建部门、区不动产登记部门（区房地产交易所）、区地税部门、区社保部门将进一步加强联动监督，完善对限购区域内新建商品住房和存量（二手）住房的购房资格核验机制，对购房人提供的《佛山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等购房资格证明材料进行全覆盖核验。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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